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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

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以及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一、本次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2、债券简称：16 天建 02 

3、债券代码：136346 

4、起息日：2016 年 3 月 28 日 

5、到期日：2026 年 3 月 28 日 

6、债券发行总额：人民币 160,000 万元 

7、债券余额：人民币 111,946.80 万元 

8、信用评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9、债券期限和利率：本债券为 1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5 年末、第 7 年

末、第 8 年末和第 9 年末公司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债券

票面年利率为 6.60%，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10、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

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3 月 28 日（如遇法定及政

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1、公司债券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简称“16 天建 02”，证券代码 136346。 

12、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合景泰富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债券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投资者适当性安排：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二、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披露了《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财

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内容有关发行人财务负责人变更事项，变更事项具体情

况如下：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黄妍萍女士，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

公司”）财务资金副总裁及财务负责人。黄妍萍女士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取

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黄妍萍女士于二零零八年九月加盟本公司，曾担任本公司

财务资金部总监、财务资金总经理。黄妍萍女士主要负责公司财务资金管理工作，

拥有多年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2023 年 7 月，经本公司研究决定，黄妍萍女士不再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同时，由潘皓琦先生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潘皓琦先生，本公司现任财务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公司财务资金中心管理工

作。潘皓琦先生于 2023 年 4 月正式加入本公司，曾服务于旭辉集团和中国农业

银行，具备丰富的房地产行业财务管理经验。 

公司新任财务负责人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8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联系电话：020-8550 0800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上述人员变动已履行内部决议流程。”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关注到发行人财务负责人变更事

项，提示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次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变更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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